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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 
 

近年来，我国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，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

托、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。但总体上看，养老服务

和产品供给不足、市场发育不健全、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

十分突出。为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3〕35 号）精神，加大企业债券融资方式对养老产业的

支持力度，引导和鼓励社会投入，制定本指引。 

一、支持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等服务的营利

性或非营利性养老项目发行养老产业专项债券，用于建设养老服务

设施设备和提供养老服务。发债企业可使用债券资金改造其他社会

机构的养老设施，或收购政府拥有的学校、医院、疗养机构等闲置

公用设施并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。 

二、对于专项用于养老产业项目的发债申请，在相关手续齐备、

偿债保障措施完善的基础上，比照我委“加快和简化审核类”债券

审核程序，提高审核效率。 

三、在偿债保障措施较为完善的基础上，企业申请发行养老产

业专项债券，可适当放宽企业债券现行审核政策及《关于全面加强

企业债券风险防范的若干意见》中规定的部分准入条件。 

（一）发行养老产业专项债券的城投类企业不受发债指标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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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 

（二）债券募集资金可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配套建设的养老

服务设施项目，具体投资规模可由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部门根据房

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出具专项意见核定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占养老产业项目总投资比例由不超过 60%放宽

至不超过 70%。 

（四）将城投类企业和一般生产经营性企业需提供担保措施的

资产负债率要求分别放宽至 70%和 75%；主体评级 AAA 的，资产负

债率要求进一步放宽至 75%和 80%。 

（五）不受“地方政府所属城投企业已发行未偿付的企业债券、

中期票据余额与地方政府当年 GDP 的比值超过 8%的，其所属城投企

业发债应严格控制”的限制。 

（六）城投类企业不受“单次发债规模，原则上不超过所属地

方政府上年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”的限制。 

四、优化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品种方案设计。一是根据养老产业

投资回收期较长的特点，支持发债企业发行 10 年期及以上的长期

限企业债券或可续期债券。二是支持发债企业利用债券资金优化债

务结构，在偿债保障措施较为完善的情况下，允许企业使用不超过

50%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。 

五、支持发债企业按照国土资源部《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

见》有关规定，以出让或租赁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债券设定抵押。 

六、发债企业以出让方式获得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，可以计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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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债企业资产；对于政府通过 PPP、补助投资、贷款贴息、运营补

贴、购买服务等方式，支持企业举办养老服务机构、开展养老服务

的，在计算相关发债指标时，可计入发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。 

七、支持企业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养老产业发展，支持企业

发行企业债券扩大养老产业投资基金资本规模。 

八、积极开展债券品种创新，对于具有稳定偿债资金来源的养

老产业项目，可按照融资—投资建设—回收资金封闭运行的模式，

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。 
 


